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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微型低速电动车具有小型、高性价比、用车费用低等特点，适用于短途代步和运输，有着极大的市

场需求，也符合绿色环保和新能源车辆的产业发展方向。

微型低速电动车不同于燃油汽车和摩托车，也不同于高速的电动汽车，需要对其技术、生产和使用

等进行规范和管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参考地方标准 XB 01/T 001—2015《低速电动车》和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具体情况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微型电动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电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国电源工业协会、北

京电源行业协会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微型电动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整车技术分标准化委员会技术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微型电动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天康（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郑州）中电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哈尔滨亿威电

动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跃华沃城电动车有限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源技术（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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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交付、

随车文件、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城市和乡村道路行驶的微型低速四轮纯电动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4094—1999 电动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 4785-2007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9656 汽车安全玻璃

GB/T 11551-2014 汽车正面碰撞乘员保护

GB/T 12678—1990 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方法

GB 14023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

GB/T 14172—2009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 15083 汽车座椅系统强度

GB 15084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 性能和安装要求

GB 15742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6735 道路车辆识别代号（VIN）

GB/T 18332.1—2009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GB/T 18384.1—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一部分 车载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

GB/T 18384.2—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二部分 操作安全和故障防护

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三部分 人员触电防护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8386—2005 电动汽车 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 试验方法

GB/T 18387—2008 电动车辆的电磁场辐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宽带9kHz～30MHz

GB/T 18388—2005 电动汽车 定型试验规程

GB/T 18488.1—2015 电动汽车用电机及其控制器 第一部分 技术条件

GB/T 18488.2—2015 电动汽车用电机及其控制器 第二部分 试验方法

GB/T 19119—2015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照明与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T 19124—2015 农用运输车 前照灯

GB/T 19596—2015 电动汽车术语

GB/T 19836—2005 电动汽车用仪表

GB/T 20234—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GB 21861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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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382—2012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GB/T 28958—2012 乘用车低温性能试验方法

GB/T 29307—2012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可靠性试验方法

GB 30509 车辆及部件识别标记

GB/T 31484 -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5 -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6 -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98—2015 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

QC/T 518—2013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力矩

QC/T 742—2006 电动汽车用铅配蓄电池

QC/T 758—2006 观光游览车通用技术条件

QC/T 840—201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产品规格尺寸

QC/T 841—2010 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接口

QC/T 945—2013 乘用车空调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GB/T 1959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1 微型低速电动车

纯电驱动的四轮车辆（包括客、货、专用车），整车整备质量小于1500kg、设计最高车速小于70km/h，

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蓄能装置。

3.2 动力电池模块

动力电池模块由多个单体电池、电池壳和相关电路组成，单个或多个动力电池模块进行串联、并联

或混联组成车载蓄能装置。

3.3 充电座

电动车辆充电用的车外接口装置。使用时需用充电线联接充电座和车身充电接口，实现将车外电能

通过充电机向车载蓄能装置充电。

4 型号

4.1 型号组成

微型低速电动车型号由企业代号、类别代号、主参数代号、产品序号、电动车代号等组成，其构成

见图1。

□□ ○ ○○ ○ □□

电动车代号

产品序号

主参数代号

类别代号

企业代号

□ —— 代表字母 ○ —— 代表数字

图 1 微型低速电动车型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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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企业(或商标)代号

企业（或商标）代号用代表企业名称的两个或三个大写汉语拼音首位字母表示。

4.1.2 类别代号

微型低速电动车类别代号用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类型代号用一位英文字母表示，见表1。

表1 车辆类别

类别代号 车辆种类

1 微型低速电动货车

3 微型低速电动自卸车

5 微型低速电动专用车

6 微型低速电动客车

7 微型低速电动轿车

4.1.3 主参数代号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主参数代号，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不足规定位数时，在参数前以“0”占位，

具体表示方法如下：

---微型低速电动货车、微型低速电动自卸车的主参数代号为整备质量（100kg）；

---微型低速电动专用车根据其用途，以载重为主的，其主参数代号为整备质量（100kg）,以载客

为主的，其主参数代号为总长度（dm）；

---微型低速电动客车主参数代号为总长度（dm）；

---微型低速电动轿车主参数代号为乘员人数。

4.1.4 产品序号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产品序号，用一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按 0、1、2、……9 依次使用。

4.1.5 微型低速电动车代号

微型低速电动车代号用大写英文字母 LEV表示。

4.2 型号示例

某代号为“AA”的企业生产的下列车辆：

整备质量为 1490 kg的第一代四轮微型低速电动保洁车，型号表示为：AA 5150LEV；

设计车长为 4.8m 的第一代四轮微型低速电动客车，型号表示为：AA6480 LEV；

乘员人数为 4 人的第一代微型低速电动轿车型号表示为：AAA7040LEV。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与技术文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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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自制或外购的零部件均应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规定，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5.1.3 涂漆件的表面应光滑平整，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流疤、麻点、起泡、裂纹、起皱、脱落和

划伤等缺陷。

5.1.4 焊接件的焊缝应均匀平整，无漏焊、裂纹、夹渣、烧穿、咬边等缺陷。

5.1.5 塑料件的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无明显飞边、划伤、裂纹、凹陷等缺陷。

5.1.6 用紧固件联接的各零部件应按照要求联接牢靠，不得有松动现象，重要部位紧固件的拧紧力矩

应符合 QC/T 518—2013 的规定。

5.1.7 整车不得出现漏电、漏液体、漏气现象。

5.1.8 各转动部件应运动灵活，无卡滞现象。

5.1.9 操纵机构的操纵手柄、踏板等，在操纵时应轻便灵活、无卡滞，所有自动复位的部件在操纵力

去除后应能自动复位。

5.1.10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安装电量表，并符合 GB/T 19836—2005 的相关规定。

5.1.11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编制车辆识别代号（VIN），VIN的编制规则参见GB 16735。

5.1.12 车辆及部件识别标记应符合GB 30509 的相关规定。

5.1.13 安装空调系统的车辆应符合QC/T 945—2013的相关规定。

5.2 结构和配置要求

5.2.1 外形尺寸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整车外形轮廓尺寸应满足表2和GB1589的规定要求。

表2 整车外形尺寸要求

车型类别 长

mm

宽

mm

高

mm

整备质量

kg

微型低速轿车 ＜4000 ＜1650 ＜2000 ＜1200

微型低速客车 ＜5000 ＜2000 ＜2000 ＜1500

微型低速货车、自卸车 ＜5000 ＜2000 ＜2000 ＜1500

微型低速专用车 ＜5000 ＜2000 ＜2000 ＜1500

5.2.2 整备质量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整车整备质量应满足表2和GB1589的规定要求。

5.2.3 电压平台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整车动力系统和车载蓄能装置的标称工作电压规格，100VDC之下的限48V、60V、

72V、96V中之一，100V之上的不限规格。

5.2.4 动力电池

5.2.4.1 微型低速电动车车载蓄能装置的动力电池，推荐采用标准化的动力电池模块。

5.2.4.2 标准化的动力电池模块应满足GB/T 32620-2016和相关标准要求，其外形尺寸、安装、接口定

义和输出电压，铅酸电池按6V、8V、12V进行分级，锂电池按48V、60V、72V进行分级。

5.2.5 质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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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1 整车的电机及动力蓄电池应系统布置合理，质量分布均衡。

5.2.5.2 整车所使用动力电池模块的总质量与整车整备质量的比值，应不大于35%。

5.2.6 电能补充

5.2.6.1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电能补充方式包括充电和换电，推荐采用车载充电方式。

5.2.6.2 车载充电的电网电源为市电220VAC，最大充电功率＜3.3KW

5.2.6.3 车载充电的充电联接线、车身充电口、车外充电座应满足GB/T20234.1-3-2015的要求。

5.2.7 最低配置

微型低速电动车必需的最低配置，电量表、前大灯、前/后转向灯、尾灯、制动灯、后视镜、反光标

识、驻车制动器、风档、前排座椅安全带、动力电池过流保护装置、车架号、车辆设别系统。

5.3 整车性能

5.3.1 最高设计车速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最高设计车速应大于等于 40km/h、小于 70 km/h。

5.3.2 加速性能

微型低速电动车从 0 km/h 加速到设计最高车速的 70%，加速时间不应大于 15 s。

5.3.3 充电时间

微型低速电动车采用车载充电机充电时，一次充电所需时间应小于 10 h。

5.3.4 能量消耗率

微型低速电动车能量消耗率按设计最高车速的 70%行驶应小于等于 150 Wh/kmT。

5.3.5 一次充电续驶里程

微型低速电动车一次充电续驶里程按最高车速 70%匀速行驶应大于等于 80 km。

5.3.6 最大爬坡度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最大爬坡度应大于等于 20%；

5.3.7 最大侧倾稳定角

微型低速电动车在空载、静态状况下，向左侧和右侧的最大侧倾稳定角应大于等于 35°。

5.3.8 操纵性能

5.3.8.1 微型低速电动车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应小于等于 25°。

5.3.8.2 微型低速电动车转向轮横向侧滑量值应为±5 m/km。

5.3.8.3 微型低速电动车行驶时施加于方向盘外缘的最大切向力不大于 245N。

5.3.9 制动性能

5.3.9.1 行车制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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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制动在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的踏板力,微型低速电动轿车应不大于 500 N，其他微型低速电动

车应不大于 700 N；在规定条件下的行车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要求

项目
制动初速度

km/h

满载制动距离

m

空载制动距离

M

试验通道宽度

m

数值 30 ≤9.0 ≤8.0 2.5

5.3.9.2 驻车制动性能

在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装置应能保证微型低速电动车在坡度为 20%的坡道上正、反两个方向保持

固定不动 5 min。施加于微型低速电动轿车和客车操纵装置的手操纵力应不大于 400 N,脚操纵力应不大

于 500 N，其他微型低速电动车操纵装置的手操纵力应不大于 600 N，脚操纵力应不大于 700 N。

5.3.10 低温起动性能

微型低速电动车低温起动性能应符合GB/T28382-2012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4.6的规定。

5.4 安全要求

5.4.1 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5.4.1.1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应符合本标准5.2.1的规定要求。

5.4.1.2 微型低速电动车转向轴轴荷（或转向轮轮荷）与该车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总质量的比值均应大

于等于 20%。

5.4.2 外部照明及信号装置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配备：前照灯、前位灯、后位灯、制动灯、后牌照灯、后反射器、危险警告灯、

前后转向灯、倒车灯；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最小几何可见度应符合 GB4785-2007

的有关规定。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和发光强度分别应符合 GB 7258 中 8.5.2 的有关规定和表 4 的要求。

前照灯的配光性能应符合 GB/T 19124—2015 的规定。

表 4 前照灯远光光束发光强度最小值要求 单位为坎德拉

车辆类型
数量

两灯制 四灯制
a

客车、轿车 18000 15000

货车、自卸车 10000 8000

专用车 18000 8000

a
四灯制是指前照灯具有四个远光光束；采用四灯制的电动车其中两只对称的灯达到两灯制的要求时视为合格。

5.4.3 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

微型低速电动车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应符合GB7258、GB15083、GB11550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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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安全带

微型低速电动车前排座椅应配有安全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的位置和强度应符合GB 14167的规定。

5.4.5 后视镜性能与安装要求

微型低速电动车后视镜性能与安装要求应符合 GB 15084 的有关规定。

5.4.6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微型低速电动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应符合 GB/T 4094-2005 的规定。

5.4.7 喇叭声压级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设置具有连续发声功能的喇叭，喇叭声级在距车前2m、离地高1.2m测量时为

90dB(A)～115 dB(A)。

5.4.8 反光标识

电动低速货车、自卸车、专用车的后部、侧面应设置车身反光标识。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应能体现

后部的高度和宽度，侧面的车身反光标识长度应大于等于车长的 50%，车厢长度不足车长 50%的侧面车

身反光标识长度应为车厢长度。

5.4.9 电动机过载保护和可靠性

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及充分运转的状态下，应能承受2.5倍额定电流持续1min的短时过载。重新启动

后应无运转异常。可靠性应符合GB/T 29307—2012的规定（电机系统再生能源回馈功能可忽略）。

5.4.10 车载储能装置

车载蓄能装置应符合GB/T18384.1-2015的相关要求。

5.4.11 操作安全和故障防护

微型低速电动车功能安全和故障防护应符合 GB/T 18384.2—2015 的有关规定。

5.4.12 人员触电防护

微型低速电动车人员触电保护要求应符合 GB/T 18384.3—2015 的相关要求。

5.4.13 微型低速电动车电机及其控制器

微型低速电动车所选用的电机及其控制器应符合 GB/T 18488.1—2015 的规定（其针对乘用车和客

车部分专项要求可以忽略）。

5.4.14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传导充电连接装置、充电接口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传导充电连接装置、充电接口应符合 GB/T 20234—2015 的有关规定。

5.4.15 电磁场辐射强度

电磁场辐射强度应符合 GB/T 18387—2008 和 GB 14023 的规定。

5.4.16 玻璃

微型低速电动车安装的玻璃应符合GB 965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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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防水性能

应符合 GB/T 18384.3—2015 第 8章的相关规定。

5.4.18 灭火器

微型低速电动车须预留安装灭火器的位置。

5.5 环保要求

微型低速电动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应小于等于70 dB(A)。

5.6 可靠性要求

5.6.1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可靠性行驶里程为 3000 km。

5.6.2 微型低速电动车平均无故障间隔里程应大于等于 2000 km。

5.7 碰撞安全性

5.7.1 微型电动车碰撞试验车速为30km/h，碰撞试验应符合GB 11551-2014和GB/T 31498-2015 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试验条件和定型试验规程应符合 GB/T 18388—2005 的规定。

6.2 一般项目检验

6.2.1 微型低速电动车涂漆件、焊接件、塑料件的检查采用目测法或检验量具进行。

6.2.2 紧固件检查采用扭力扳手进行。

6.2.3 液体渗漏、漏气检查：连续行驶距离大于等于 10 km，停车 5 min后，观察有无渗漏现象。

6.2.4 操纵机构的操纵灵活性通过实际操作进行检查。

6.2.5 对车辆空调系统的检验按QC/T 945—2013的相关规定进行。

6.3 主要性能试验

6.3.1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最高车速和加速性能试验

6.3.1.1 最高车速按 GB/T 18385—2005 的规定进行。

6.3.1.2 加速性能试验：将试验车辆加载到按 GB/T 18385—2005 中 3.2规定的试验质量，载荷应合理

分布；将试验车辆停放在试验道路的起始位置启动车辆；将踏板快速踩到底，使车辆加速到最高车速，

若装有离合器和变速器，将变速器置入该车的起步档位迅速起步，将加速踏板快速踩到底，换入适当档

位，使车辆加速到最高车速；记录从踩下加速踏板到达到最高车速所使用的时间，试验往返各进行一次，

取其两次测得时间的算术平均值。

6.3.2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续驶里程和能量消耗率

6.3.2.1 续驶里程试验

试验车辆充满电后，以车辆设计最高车速的 70%，车速公差±2km/h 等速行驶，当车速达不到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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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车速的 90%时停止试验。试验过程中允许停车两次，每次停车时间不超过 2min。记录试验期间车辆

行驶的总距离 D，用 km 表示，按四舍五入圆整到整数，该距离即为等速测量的续驶里程。

6.3.2.2 能量消耗率的计算

在完成6.3.2.1规定的试验后，为车辆的动力蓄电池充电，用电能计量装置测量充满电所消耗的电

网能量E，单位用Wh表示。

按下式计算能量消耗率C，单位用Wh/km•T表示，并圆整到整数。

C =E/D/T

式中：

E ——充电期间所消耗的电网能量，单位为瓦时（Wh）；

D ——试验期间行驶的总距离即续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T ——试验车辆的整备质量，单位为吨（t）

6.3.3 微型低速电动车爬坡性能试验

按 GB/T 18385 的 7.7 的试验方法进行。

6.3.4 侧倾稳定性试验

按 GB/T 14172—2009 的有关规定进行。

6.3.5 制动性能试验

6.3.5.1 行车制动性能按 GB 7258 和 GB 21861 的规定进行。

6.3.5.2 驻车制动性能按 GB 7258 和 GB 21861 的规定进行。

6.3.6 操纵性能试验

在汽车检测线侧滑试验台上检验相关项目。

6.3.7 低温启动性能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低温启动性能试验按 GB/T 28958—2012 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6.4 安全要求试验

6.4.1 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数量、位置、光色、最小几何可见度试验应按照GB 4785的

规定进行。前照灯的发光强度见表3。前照灯的配光性能试验按GB/T 19124—2015的规定。

6.4.2 电动机过载保护试验和可靠性试验

电动机在额定电压充分运转的状态下，以 2.5 倍额定电流，持续１min的短时过载。重新启动后应

无运转异常。可靠性试验按 GB/T 29307—2012 的规定进行。

6.4.3 车载储能装置、操作安全和保障保护、人员触电防护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车载储能装置、操作安全与保障保护、人员触电防护试验按GB/T 18384.1-2015、

GB/T 18384.2-2015和GB/T 18384.3-2015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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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的测试按 GB/T 18384.1—2015的规定进行。

6.4.5 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座椅与座椅固定装置试验按GB 15083的规定进行。

6.4.6 后视镜性能与安装要求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后视镜性能与安装要求试验按GB 15084的规定进行。

6.4.7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检查

微型低速电动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检查按GB/T 4094-2015的规定进行。

6.4.8 喇叭声压级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喇叭声压级的试验按GB 15742的规定进行。

6.4.9 电机及其控制器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所选用的电机及其控制器试验按GB/T 18488.2—2015的规定进行。

6.4.10 动力蓄电池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动力蓄电池的试验按QC/T741-2014、QC/T742-2006、GB/T 31484—2015、GB/T 31485

—2015、GB/T 31486—2015、GB/T32620.2-2016的规定进行。

6.4.11 传导充电连接装置、充电接口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传导式充电接口按GB/T 20234—2015的规定进行。

6.4.12 电磁场辐射强度测量

微型低速电动车电磁场辐射强度限值的测量方法按GB/T 18387—2008的规定进行。

6.4.13 防水试验

6.5 环保要求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试验按GB/T 18388—2005中4.1.1的规定进行。

6.6 可靠性试验

微型低速电动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按 GB/T 18388—2005 中 4.3 的规定 及 GB/T 12678—1990 的规定

进行。

6.7 汽车碰撞试验按 GB/T 11551-2014 的相关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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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出厂检验

7.2.1 每辆微型低速电动车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或标记。

7.2.2 微型低速电动车的出厂检验项目详见7.2.3。其中路试一项可定期抽检，其余所有项目应全部合

格方可签发合格证出厂。

7.2.3 出厂检验项目：

a）外观（涂漆件、焊接件、塑料件等）；

b）装配调整质量；

c）制动性能；

d）安全防护（人员、故障等）；

e）标记、标识和出厂编号；

f）灯光和信号装置；

g）电机及蓄电池；

h）路试(行驶 1 km～3 km，包括最高车速、转弯、爬坡等)。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时机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三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省级以上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

a）整车外观和基本参数；

b）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标志、位置和光色；

c）整车安全性；

d）电机及控制器；

e）动力蓄电池及充电连接装置及接口；

f）整车动力性、经济性（耗电量）及续驶里程；

g）匀速行驶车外噪声；

h）制动性能；

i）侧倾稳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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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靠性；

k）淋雨、涉水。

l) 碰撞性能

7.3.3 抽样

正常批量生产时的检验样车在检查批中随机抽取 1～2 辆，检查批中的所有产品应为近半年内生产

的。样车一般应在生产企业的成品库或生产线末端抽取。抽取的样车应是出厂检验合格产品。如出现不

合格产品，可加倍抽取，直至合格为止。

7.3.4 判定规则

7.3.4.1 整车尺寸、质量参数与企业产品标准中相应参数相比，超差应小于 3 %；

7.3.4.2 检验中如有项目不合格，允许调整一次重新检验或加倍抽查，若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

合格。

7.3.4.3 在检验测试过程中（包括磨合期间），因产品质量原因发生的致命故障、严重故障和一般故

障可用于计算判定可靠性指标。

7.3.4.4 在检验测试过程中（包括磨合期间），因产品质量发生了一项致命故障，则可以停止检测，

并判为不合格。严重故障、一般故障可找出原因，排除故障，重新检验直至合格为止。

8 标志、交付、随车文件、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微型低速电动车商标或厂牌标志应设在车身前部易见部位，布置合理，美观大方。

8.1.2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在易见且能防止磨损或替换部位标识出厂编号，标识的位置应在产品使用说

明书中指明。

8.1.3 微型低速电动车标牌至少标明如下内容：

a) 制造厂名称；

b) 品牌和型号；

c) 电机型号、功率，动力电池的工作电压和容量（A·h)；

d) 最大允许总质量(或整车整备质量和最大允许牵引质量 （kg）

e) 出厂编号、出厂日期；

f) 外形尺寸或车辆总长、乘坐人数（乘员数）人。

8.2 交付

出厂的每辆微型低速电动车应配备附件、随车工具和文件。

8.3 随车文件

出厂的每辆微型低速电动车，制造厂应提供下列文件：

a）使用说明书；

b）产品合格证及保修卡 ；

c）附件和随车工具清单。

8.4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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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微型低速电动车在铁路、公路或水路运输中，使用吊装方式装卸时，应使用不损伤车辆的专用

吊具。

8.4.2 运输中应做好如下工作：

a) 切断电源；

b) 驻车制动器处于制动状态；

c) 关闭车窗、锁好车门；

d) 将车辆紧固于运输工具上。

8.5 贮存

8.5.1 微型低速电动车应贮存于清洁、防雨、防晒、通风的干燥处，并应远离火源，避免酸、碱、油

及有害物体的腐蚀。

8.5.2 贮存期间，总开关和电源应处于断电状态。并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对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

8.5.3 应进行必要的防锈措施处理，保证在正常的贮存条件下，12 个月不发生锈蚀现象。

TB



TB
T/TBPS 1001—2016

1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主要技术参数

微型低速电动车主要技术参数见表A.1。

表A.1 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单位

外型尺寸（长×宽×高） mm

轴距 mm

轮距（前、后） mm

座位数 个

最小离地间隙 mm

最小转弯直径 mm

接近角、离去角 （°）

最大总质量 kg

最大载质量 kg

整备质量 kg

最高车速 km/h

加速时间 s

续驶里程 km

最大爬坡度 %

最大侧倾稳定角 （°）

百千米·吨耗电量 kW·h/ 100km·t

能量比
*

W/kg

驱动电机型号 -

驱动电机功率（额定/ 峰值） kW

驱动电机转速（额定 /最高） r/min

电动机标称电压 V

蓄电池额定容量 A·h

电池组额定电压 V

模块数及质量 kg

充电器电源(电压、频率) V、 Hz

充电器输出电压 V

充电器最大输出电流 A

* 能量比是能量与电池组或系统质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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